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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20 年 9 月 

 

 

常问问题 

主板《上市规则》第三十七章 — 仅售予专业投资者的债务证券 

 

重要提示：根据主板《上市规则》第三十七章上市的债务证券仅售予专业投资者，而非在香
港公开发售。有意投资这类债务证券的投资者，应就自身是否适合作此类投资而
咨询其专业顾问。 

 

1. 谁是根据主板《上市规则》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七章」）上市的债务证券销售对象? 

 
根据第三十七章上市的债券（下称「专业债券」）以专业投资者为销售对象。专业投资

者为有丰富经验的投资者，能判断上市文件是否已提供所需数据，以便作出投资决定。

这些债券发售予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章）附表一第一部定义的专业投资者，

包括认可财务机构、保险公司及持有价值不少于指定金额投资组合的高净值个人或公司。 

 

2. 散户投资者应否投资专业债券？ 

 
专业债券仅供专业投资者投资。专业债券是根据第三十七章申请上市，其条文并非以保

障散户投资者为目的。为限制散户投资者进入专业债券市场，专业债券的每手交易单位

较高，至少为 500,000 港元。 

 

3. 投资者如何分辨哪些上市债务证券仅售予专业投资者？ 

 
2020 年 8 月 21 日联交所刊发《咨询总结》后，就 2020 年 11 月 1 日或之后呈交的上市

申请而言，专业债券的上市文件须在封面载有声明，说明相关专业债券仅供香港的专业

投资者购买。投资者可细阅上市文件，查阅相关债务证券是否仅售予专业投资者。 

 

4. 专业债券是否在联交所的二级市场流通？ 

 
售予专业投资者的债券并不排除其后在联交所买卖，但现时这些债券都是场外交易为主，

在联交所二级市场的流通量可能有限。 

 

5. 专业债券的结算安排为何？ 

 
大部分专业债券没有纳入中央结算系统进行结算及交收。在联交所进行的买卖可根据发

行人在上市文件内所订明，透过中央结算系统以外的指定机构进行结算及交收。在进行

任何交易所买卖前，投资者须向经纪查询有关结算及交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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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客户在交易所进行专业债券的买卖前，交易所参与者还应注意哪些事项？ 

 
只有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第571章）附表一第一部定义的专业投资者才应买卖专业

债券。交易所参与者在处理客户指令时应特别谨慎，确保该客户适合买卖这些债券。如

债务证券并非在中央结算系统内作结算，交易所参与者在为客户在交易所进行任何买卖

前，应确保已作出适当的付款及结算安排。 

 

7. 投资者可以在哪里取得专业债券的上市文件？ 

 

就 2020 年 11 月 1 日或之后呈交的上市申请而言，专业债券的上市文件须于上市当日在

披露易网站刊发。专业投资者亦可联络发售专业债券的中介机构或经纪以取得有关上市

文件。 

 

8. 发行人应于何时在披露易网站刊发专业债券的上市文件？ 

 
就 2020 年 11 月 1 日或之后呈交的上市申请而言，发行人须在上市当日刊发专业债券的

上市文件。为提醒阅览上市文件的人士，相关专业债券仅售予专业投资者，上市文件随

附的公告（「随附公告」）应明确指出相关专业债券仅售予专业投资者。发行人亦可在

随附公告中加入适当的免责声明，确保刊发上市文件并不构成有关专业债券的公开发售。 

 

9. 处理专业债券的上市申请需时多长？ 

 
《上市规则》列明，联交所会在收到上市申请起计五个营业日内，通知发行人本身及其

发行的债务证券是否符合申请资格。事实上，对于一般债券的申请，如发行人为香港交

易所的上市公司，上市审批函件或资格函件通常可以在一个营业日内发出。至于其他发

行人的申请也通常可以在两个营业日内发出相关函件。 

 

10. 发行人在编制专业债券的上市文件时有什么需要注意？ 

 

专业债券的上市文件必须载有发行人向其提呈发售证券的投资者一般预期上市文件内载

有的数据。此外，联交所亦刊发了市场指引，解释专业债券的上市文件中一般预期披露

的内容，当中包括有关发行人编制上市文件时须谨记考虑因素的一般指引，以及有关若

干令债券变得复杂的特点的特定披露指引。有关详情，请参考指引。 

 

11. 联交所对每一宗专业债券的上市申请的审批范围有多大？ 

 

由于第三十七章是为专业债券而设的简化便捷上市平台，联交所的审批范围只限于审阅

是否符合资格规定并有否在上市文件中载有规定的免责声明和若干其他声明便可。专业

债券于联交所上市并不显示或代表有关专业债券或其发行人的商业价值或信贷质素又或

其上市文件的披露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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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0 年 8 月 21 日联交所刊发《咨询总结》后，上市申请人何时开始需要遵守经修订的第

三十七章（将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生效）的上市资格及规定？ 

 

所有在 2020 年 11 月 1 日之前呈交的上市申请（而上市日期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或之

前），现行第三十七章的上市资格及规定将继续适用。其余所有上市申请（即 2020年 11

月 1 日或之后才呈交的上市申请，以及在 2020 年 11 月 1 日之前呈交的上市申请但 2021

年 1 月 31 日后才上市），则一概要符合经修订的第三十七章的上市资格及规定。 

 

此外，经修订的第三十七章中的持续责任将由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 

 


